
本期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概述了

中国内地财务报告新闻、国际

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动态以

及安永刊物

内地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意见

2024年4月12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
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[2024] 10号，
以下简称“新‘国九条’”）。新“国九条”提出要严把发行上市
准入关，提高主板、创业板上市标准，完善科创板科创属
性评价标准，扩大现场检查覆盖面，强化发行上市全链条
责任，加大发行承销监管力度，严查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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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证监会发布《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》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及《国
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
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证监会于2024
年4月12日制定了《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退市意见》”），具体
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► 严格强制退市标准；

► 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市渠道；

► 削减“壳”资源价值；

► 强化退市监管；

► 落实退市投资者赔偿救济。

► 交易所发布《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》

为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，
规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行为，
各交易所于2024年4月12日发布了可持续发
展报告指引，具体信息如下：

► 上交所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——可持续发展
报告（试行）》（上证发[2024] 33
号），适用于主板、科创板上市公司，
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，设置了过渡
期安排；

► 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——可持续发展
报告（试行）》（深证上[2024] 284
号）适用于主板、创业板上市公司。
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，设置了过渡
期安排；

► 北交所发布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——可持续发展
报告（试行）》（北证公告[2024] 14
号）适用于北交所上市公司，自2024
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► 上交所发布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规则及持续信
息披露指引

近日，上交所发布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
支持证券业务规则》（上证发[2024] 29号，
以下简称“《ABS业务规则》”）和《上海证券
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——资
产支持证券持续信息披露》（上证发[2024] 
30号，以下简称“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”）。
其中：

► 《ABS业务规则》是上交所资产证券化
业务的基本规则，覆盖资产支持证券
全生命周期，涵盖了挂牌条件及确认
程序、发行和挂牌转让、信息披露、
持有人权益保护、停复牌及终止挂牌、
自律监管等环节和领域。

► 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进一步明确了
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披
露要求，明确了信息披露一般规定、
年度资产管理报告、年度托管报告、
管理人临时报告、持有人会议、资信
评级报告等披露事项。

上述文件自发布之日2024年3月29日起施行，
上交所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
业务指引》（上证发[2014] 80号）、《上海
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业务
指引》（上证发[2017] 28号）、《上海证券
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指
引》（上证发[2018] 29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
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指引》
（上证发[2019] 105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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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深交所发布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规则和三项配
套指引

近日，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
持证券业务规则》（深证上[2024] 240号，
以下简称“《ABS业务规则》”）以及《资产
支持证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1号——定期报
告》（深证上[2024] 241号）、《资产支持
证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2号——临时报告》
（深证上[2024] 242号）、《资产支持证券
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3号——信用风险管理》
（深证上[2024] 243号）三项配套业务指引
（以下分别简称“《定期报告指引》”“《临时
报告指引》”“《信用风险管理指引》”）。其
中：

► 《ABS业务规则》梳理整合了现行业
务指引、业务指南，结合近年来监管
实践形成的资产支持证券基础业务规
则，系统性规范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
件确认、发行、挂牌转让、存续期管
理等全周期业务。

► 《定期报告指引》、《临时报告指引》
进一步提高了资产支持证券业务信息
披露及时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► 《信用风险管理指引》修订完善了
2018年发布的《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
信用风险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
步提升了资产支持证券业务信用风险
管理工作的系统性、前瞻性和针对性。

上述文件自发布之日2024年3月29日起施行，
深交所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
业务指引》（深证会[2014] 130号）、《深
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内容与
格式指引》（深证上[2018] 200号）、《深
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临时报告信息披
露指引》（深证上[2019] 685号）、《深圳
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
理指引（试行）》（深证上[2018] 200号）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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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IASB）发布《国际财
务报告准则第18号——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》

2024年4月9日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——财务报表的列
报和披露》，对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进行
了重大改进，特别是对损益表结构提出了全
新的要求。该新准则将取代《国际会计准则
第1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，为投资者提供有关
企业业绩更加透明、可比的信息，协助投资
者作出更好的投资决策。该准则于2027年1
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，允许提前
采用。所有采用IFRS会计准则的企业都将受
到该新准则的影响

欲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，请参阅安永微信公
众号《【IFRS风向标】损益表即将迎来结构
变化》。

► 2024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IASB）
最新资讯

2024年3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
资讯》包括IASB于2024年3月18日至21日举
行的 IASB会议的初步决定。讨论的内容如下：

工作计划概述

►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工作计划更新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——客户合
同收入》实施后审议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权益法

► 财务报表中的气候相关及其他不确定
性

► 管理层评论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
具》实施后审议——减值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》
第二次综合审议

► 非公共受托责任子公司：披露准则的
更新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购电协议

► 非恶性通货膨胀实体使用恶性通货膨
胀列报货币（《国际会计准则第21
号——汇率变动的影响》）

https://www.ifrs.org/supporting-implementation/supporting-materials-by-ifrs-standards/ifrs-18/
https://www.ifrs.org/supporting-implementation/supporting-materials-by-ifrs-standards/ifrs-18/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0Fa5BmzzwuccGiuaORLtl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0Fa5BmzzwuccGiuaORLtlA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4/iasb-update-march-2024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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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永刊物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23期：国
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18号——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》

本期概述了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——财
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国际财
务报告准则第18号》”）的主要要求，该准则
于 2024年4月9日发布，自 2027年1月1日或
之后开始的报告期间生效。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》介绍了关于损
益表内列报的新要求，包括特定的合计和小计。
该准则还要求披露管理层界定的业绩指标，并
包括根据主要财务报表和附注所确定的“角色”
对财务信息进行汇总和分解的新要求。此外，
还对其他会计准则进行了相应修订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24期：国
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终结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
项目

2024年4月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同
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项目摘要，标志着该项目
的结束。该项目摘要解释了研究成果以及国际
会计准则理事会决定不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
交易制定报告要求的原因。更多内容请参见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24期。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核心工具：截至2024年3月
31日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解释的更新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核心工具》概述了准
则和解释（公告）的最新变化，以及选定现行
项目的最新进展。本期更新不对主题进行深入
分析或讨论。相反，其目的在于突出这些变化
的关键方面。在做出任何决定或采取行动之前，
请您参考公告正文。
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asb-issues-ifrs-18-presentation-and-disclosure-in-financial-statements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asb-ends-project-on-business-combinations-under-common-control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frs-update-standards-and-interpretations-in-issue-31-march-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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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每月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收录本地和国际
财务报告的最新动态，以及相关的热点与新出现事宜。《中国
会计通讯》为您提供必备信息，助您与时俱进、占尽先机。欲
完整了解相关事项，请参考财务报告准则或其他相关权威性指
引，本通讯不能作为其替代参考信息。

安永 | 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

安永的宗旨是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。我们致力帮
助客户、员工及社会各界创造长期价值，同时在资
本市场建立信任。

在数据及科技赋能下，安永的多元化团队通过鉴证
服务，于150多个国家及地区构建信任，并协助企
业成长、转型和运营。

在审计、咨询、法律、战略、税务与交易的专业服
务领域，安永团队对当前最复杂迫切的挑战，提出
更好的问题，从而发掘创新的解决方案。

安永是指 Ernst &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组织，加盟该全球组织
的各成员机构均为独立的法律实体，各成员机构可单独简称为“安永”。
Ernst &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注册于英国的一家保证（责任）有限
公司，不对外提供任何服务，不拥有其成员机构的任何股权或控制权，
亦不担任任何成员机构的总部。请登录ey.com/privacy，了解安永如何
收集及使用个人信息，以及在个人信息法规保护下个人所拥有权利的描
述。安永成员机构不从事当地法律禁止的法律业务。如欲进一步了解安
永，请浏览 ey.com。

© 2024 安永，中国。
版权所有。

APAC no. 03019980
ED None

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，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、税务、法律
或其他专业意见。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。

ey.com/china

关注安永微信公众号
扫描二维码，获取最新资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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